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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意见 
 

和信专字(2014)第 000129 号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我所接受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泰股份公

司”）的委托，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14】1108 号）的要求，对金泰股份公

司有关事项出具专项意见如下： 

一、会计师和律师应确认 2013 年度不存在未确认的或有负债，

并出具专项意见。 

（一）资产查封、抵押的或有事项审核 

检查了金泰股份公司提供的法院裁定、判决及公司公告的相关资

料，询问了公司法务部的相关人员，到房管部门查询了公司的房产信

息。经审核，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金泰股份公司尚存在的财产受限

制情形如下： 
 

序

号 
查封标的 查封法律文书 查封期限 现申请人 抵押情况 

1 位于历城区洪楼

西路 29 号的房产

所有权，房产证

号：济房权证历城

字第 002841 号 

（2004）历城执字

第 213 号《民事裁

定书》 

至 2015 年 

1 月 6 日 

济南润博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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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已披露的查封、抵押事项外，未发现金泰股份公司及其子

公司拥有的资产存在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 

（二）未决诉讼的或有事项审核 

检查了公司提供的应诉通知书和民事裁定书等有关资料，询问公

司有关人员，并与律师进行了沟通了解。经过审核，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金泰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目前尚未了结的诉讼、仲裁案件为：

2012 年 7 月 9 日，金泰股份公司收到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2）

历城商初字第 676 号《应诉通知书》及山东金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

《民事起诉状》。诉状称 2002 年，金泰股份公司与山东兴泰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原告山东金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但金泰股份

公司以实物出资的房屋、土地未办理财产转移手续。要求金泰股份公

司履行出资义务，并办理相关过户手续。金泰股份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27 日收到了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下达的（2012）历城商初字第

676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中止审理。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除已披露的以上案件外，未发现金泰股

份公司存在其他未决诉讼事项。 

（三）欠付职工薪酬的或有事项审核 

检查、复核了公司计提应付职工薪酬及社保滞纳金依据，到社保

部门咨询了工作人员。经审核，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金泰股份公

司欠付职工薪酬 3380.16 万元，社保滞纳金 381.85 万元。 

近几年已有部分职工提起仲裁或诉讼，已起诉的案件审理均已结

束，部分案件进入了执行阶段，人民法院并未就案件采取强制执行措

施。金泰股份公司 2013 年度除已披露的欠付职工薪酬事项外，未发现

存在尚未确定的欠付职工薪酬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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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金泰股份公司拖欠职工工资，未来劳动行政部门可能会责令金

泰股份公司支付拖欠的职工工资；金泰股份公司逾期仍未支付的，存

在被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山东金泰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的可能。如果在

未来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金泰股份公司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该项赔偿

金应计入当期损益，不会影响 2013 年度损益。 

因金泰股份公司欠缴社会保险费，未来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能

会责令金泰股份公司限期缴纳社会保险费；金泰股份公司逾期仍不缴

纳的，存在被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处以罚款的可能。如果在未来社会

保险费征收机构对金泰股份公司处以罚款，该项罚款应计入当期损益，

不会影响 2013 年度损益。 

（四）欠付税款的或有事项审核 

检查、复核了公司计提税款滞纳金的依据及计算过程，到历城区

税收服务大厅咨询了工作人员对金泰股份公司欠税情况进行了确认。

经审核，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金泰股份公司产生税收滞纳金

2,065.93 万元。金泰股份公司 2013 年度除已披露的欠付税款导致的

税收滞纳金外，未发现存在尚未确定的税收滞纳金事项。 

因金泰股份公司欠缴税款，未来税务机关可能会责令金泰股份公

司限期缴纳所欠税款；金泰股份公司逾期仍未缴纳的，存在被税务机

关采取强制措施追缴欠税并被处以罚款的可能。如果在未来税务机关

对金泰股份公司处以罚款，该项罚款应计入当期损益，不会影响 2013

年度损益。 

（五）合同履行的或有事项核查 

1、检查了金泰股份公司的贷款卡信息等相关资料，询证了银行存

款等相关信息。金泰股份公司 2013 年度无银行贷款，无对外担保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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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担保事项，未发现存在因此导致的或有负债。 

2、检查了 2013 年度金泰股份公司及子公司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金泰股份公司 2013 年度的重大合同主要为与关联方的借款合同，子公

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国君珠宝金饰有限公司的购销合

同、与新加坡 SUPERIOR GOLDSILVER AND JEWELLERY PTE LTD 的黄金

首饰买卖合同、与深圳市国君珠宝金饰有限公司的长期合作框架协议、

与新加坡 SUPERIOR GOLDSILVER AND JEWELLERY PTE LTD 的长期合作

框架合同，目前合同当事人均正常履行合同，未发现违约情形。 

综上所述，金泰股份公司 2013 年度不存在未确认的或有负债。 

二、对于公司 2013 年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所涉及事项，会计

师应出具专项意见，说明所涉及事项目前的进展情况，以及对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一）公司 2013 年度“因经营困难，不能按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职工的薪酬和社保费未按时发放和缴纳”，目前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公司存在拖欠税款的情况，目前税务机关未对公司采取相关措施；

公司存在拖欠职工薪酬的情况，近几年已有个别职工提起仲裁或诉讼，

已起诉的案件审理均已结束，部分案件进入了执行阶段，人民法院并

未就案件采取执行措施。2014 年 7 月 14 日，金泰股份公司出具了《关

于解决拖欠的税款及职工薪酬事项的计划》，计划在一年内解决拖欠

的职工薪酬及税款。 

（二）公司 2013 年度“因缺乏资金未能偿还到期债务，部分资产

被依法查封”，目前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1、已经解除的查封资产 

    公司孙公司 HUAXIA TRADING LTD 与债权人深圳市中南联合实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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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达成债务和解，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双方债权债务已结清。

2014 年 4 月 28 日，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泰执字第 29

恢 1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对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4）

济民四初字第 22 号民事判决书的强制执行。同日，山东省泰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2010）泰执字第 29 恢 1-7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1、解

除对被执行人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洪楼西路 29 号，证

号历城 002841 号项下第 2-5 幢及证号为历城 002840 号项下房产的查

封；2、解除对被执行人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洪楼西路

29 号，土地证号为历城国用（95）字第 1001024 号的土地使用权的查

封；3、解除对被执行人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平阴县栾

湾乡东平洛村土地证号为平国用（98）字第 081306069 号和位于平阴

县安城乡西土寨村土地证号为平国用（99）字第 005 号的土地使用权

的查封。 

 2、尚在查封中的资产 

    公司与济南润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借款纠纷，2003 年 11 月

24 日公司收到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济民四终字第 77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给付润博投资借款

4,403,171.72 元。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剩余款项 1,630,471.72 元，

尚未偿还；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12 月 10 日出具的《执行

裁定书》（（2004）历城执字第 213 号），公司位于济南市洪楼西路 29

号的房产（证号：济房权证历城字第 002841 号）查封期限为 2014 年

1 月 7 日至 2015 年 1 月 6 日，账面净值较小。 

    公司通过债务梳理，完成债务重组，积极解决债务问题；重要资

产解除查封，改善了资产状况及财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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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财务报表累计亏损

44,635.30 万元，2013 年度合并净利润 2,633.74 万元，主要系子公司

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黄金首饰贸易实现的，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033.35 万元。为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公司采取了如

下措施： 

1、自 2014 年初至今，公司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泰国际”）黄金珠宝贸易业务稳定发展。 

2014 年 1 月 23 日，金泰国际与 SUPERIOR GOLDSILVER AND 

JEWELLERY PTE LTD 签署了货物金额总值为 44,716,779.82 美元的《黄

金首饰买卖合同》（合同编号 1SGAJPL012014），后于 2014 年 3 月 11

日签订《补充协议》，最终确定货物金额总值为 52,068,216.73 美元，

并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前履行完毕。 

2014 年 4 月 16 日，金泰国际与 SUPERIOR GOLDSILVER AND 

JEWELLERY PTE LTD 签署了货物金额总值为 93,209,697.00 美元的《黄

金首饰买卖合同》（合同编号 2SGAJPL012014），该合同正在履行中。 

2014 年 4 月 22 日，金泰国际与深圳国君签署了货物金额总值为

90,629,280.00 美元的《购销合同》（合同编号 2014-01），该合同正在

履行中。 

金泰国际黄金珠宝贸易业务发展稳定，2014 年 1-6 月金泰国际已

实现珠宝销售 10,795.35 万美元。 

2、公司子公司金泰国际与金银珠宝生产商、新加坡销售客户已建

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金泰国际于 2014 年 3 月与深圳市国君珠宝金饰有限公司和

SUPERIOR GOLDSILVER AND JEWELLERY PTE LTD 达成长期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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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与金泰国际签订了长期合作的框架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合作单位 签订日期 合同名称 履约期限 

1 深圳市国君珠宝 

金饰有限公司 

2014 年 3 月

12 日 

长期合作协议 2014.3.12-2017.3.11 

2 SUPERIOR 

GOLDSILVER AND 

JEWELLERY PTE 

LTD 

2014 年 3 月

7 日 

长期合作框架协议 2014.3.7-2019.3.6 

3、2014 年 4 月 22 日，金泰国际在济南市设立全资子公司（济南

金泰珠宝有限公司），该全资子公司拟采用进料加工的方式，从国外进

口黄金，并与中国大陆的黄金珠宝加工企业签订《委托加工协议》进

行委托加工，加工后的黄金珠宝饰品全部出口。该子公司的设立和运

营将为公司扩大黄金珠宝贸易规模、进一步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

盈利能力提供了保障。 

金泰国际开展黄金珠宝贸易且运作良好，业务发展稳定，有效改

善了上市公司经营状况，提高了上市公司持续稳定的盈利能力。 

综上，金泰股份公司已制定了解决拖欠税款及职工薪酬事项的计

划；金泰股份公司通过债务梳理，完成债务重组，积极解决债务问题，

重要资产解除查封，改善了资产状况及财务结构；金泰股份公司子公

司金泰国际开展黄金珠宝贸易且运作良好，业务发展稳定。金泰股份

公司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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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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